

北京市定向培养医学毕业生协议书

甲方：                         （生源所在地卫生健康委）
地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职务：                

乙方：      首都医科大学     （招生培养学校）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西头条件10号   联系电话：83911084       法定代表人：     吴萍         职务：     主任       

丙方：          （学生姓名）录取专业：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理人：                 （家长）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家庭住址：                             

为了逐步解决北京农村地区卫生技术人员匮乏的状况，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北京市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规定，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就定向培养医学生有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向乙方预先报送定向培养医学生培养计划，协助乙方做好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
2、选择确定丙方的定向就业单位，并按照协议规定，做好丙方的就业安置工作。定向就业单位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3、甲方不得接受丙方的解约申请，除丙方因生病、应征入伍或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情况之外。对违约的定向医学生，应当将其纳入卫生健康信用信息管理平台，纳入医师定期考核和医德综合评价。
4、丙方在就读期间若发生违反学校管理制度导致受纪律处分和学籍异动等情况，甲方应当协助乙方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根据甲方需求和上级部门有关招生规定，确定定向培养医学生的培养方案和招生计划。
2、丙方在校期间确因健康原因不适合从事临床工作且本人愿意调剂医学相关专业的，乙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学校相关规定，参照当年高考成绩将其调整到符合录取条件的除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类、口腔医学类外的专业。
3、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对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要求者，颁发相应的全日制本专科毕业证书。
4、按照学校管理制度和学籍管理规定，对丙方进行管理。对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学生进行处理，同时书面告知甲方。
5、负责建立、整理和保管丙方的学籍档案材料，丙方在毕业时，由乙方将丙方的档案材料等交予甲方。
6、免收丙方在校期间的学费。
7、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为丙方办理本协议之外的就业协议或出国、专升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转学、转专业、自愿退学等手续。                                                    
8、丙方在校期间违约，未向甲方足额退缴并支付违约金的，乙方不得为丙方办理离校登记、户口转移、退回档案等手续。
第三条 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有权向甲、乙方了解与其相关的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文件的内容与相关规定，享受上述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遵守有关规定和要求。
2、在校学习期间，按乙方的专业培养要求学习，并遵守乙方的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
3、丙方因生病、应征入伍或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须向甲方提出暂缓履行协议的申请，经同意后，暂缓履约。待情况允许，经甲方核实后可继续履行协议。
4、未经甲方和乙方书面同意，不得中途放弃在校学习，不得要求转学、转专业、专升本、报考研究生，不得要求出国留学。
5、毕业后到甲方指定的区乡（镇）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并承诺服务期限不少于十年。在协议规定的服务期内，可在甲方同意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流动。
6、本协议签订时，应提供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书，作为本协议的附件。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甲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不接收丙方工作，甲方应赔偿丙方违约金5万元。丙方毕业当年因生病不适合从医等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须经甲方批准，并按规定向乙方退还相关费用后，可解除协议。
2、丙方的违约责任
（1）丙方在校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可解除协议，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
①自动放弃乙方学籍的；
②触犯国家法律受到刑事处罚，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有关规定，违反学校相关管理制度或根据学籍管理规定被退学、开除学籍的；
③违反规定转学、转专业、专升本、考研、出国等，故意在规定学制期限内不完成学业的；
（2）丙方毕业后无正当理由要求解除协议，或者拒不服从毕业分配，拒绝到甲方派遣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应向甲方支付50万元违约金，并返还在校期间免交的教育费用和享受的所有优惠费用。
（3）丙方因自身原因到甲方指定的乡镇卫生院服务少于十年的，应按照每少服务一年向甲方支付5万元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五条 附则
1、本协议签订后如需修改或补充，三方可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协议经三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丙方毕业后在指定单位服务年限届满后止。丙方因各种原因未能入学的，协议自动废止。
3、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为凭。
4、因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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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法定代表人：
时间：

乙方：首都医科大学
法定代表人：
时间：

丙方：
法定代理人：
时间：
2

